
芒市卫生健康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特殊困难病人医疗救助基金市级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1、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特殊困难病人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13〕303号）

2、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特殊困难病人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42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是芒市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概况

针对因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城乡流浪乞讨人员、无人监护的精神病人；确无医疗费用支付能力的困难家庭人员等情形，进行适当的医疗救助。
项目实施内容

针对符合条件的医疗救助对象，及时执行好审核程序后，依法依规对特殊困难病人进行医疗费用的减免。
资金安排情况

由本级财力安排1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符合特殊困难患者的名录，及时做好医疗费用救助资金的兑付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对特殊困难病人的医疗救助，妥善解决医疗欠费问题，保障特殊困难人群医疗权益和维护医疗机构正当利益，坚持“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努力为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突发事故及急诊急救等特殊情况、特殊困难病人提供医疗救助，并积极化解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负担，设立芒市特殊困难病人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关爱弱势人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